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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3

日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12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金健粮食有限公司拟与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作暨

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了打造公司东北粮食产业基地，扩大大米产能布局，开发优质东北大米和杂粮产品，公

司全资子公司金健粮食有限公司拟与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作：

由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所拥有的尚志分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出资，成

立新公司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新公司成立后，金

健粮食有限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4300万元收购新公司66%的股权。本次收购如果顺利完成，金

健粮食有限公司将持有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66%的股权， 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34%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司编号为2015-68号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整合优质粮油资源， 逐步解决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

题， 拟由公司受托管理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100%股

权、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长沙新帅牌油

脂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湖南湘粮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南裕湘食品宁乡有限公司82%股权、 湖南金健米制食品有限公司

82%股权。托管费用为每个标的5万元/年，合计30万元/年。托管期限自股权托管协议生效之日

起至双方另行签订书面文件终止股权托管协议或公司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托管公司股权之日

止。

因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回避了此

项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司编号为2015-69号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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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健粮食有限公司拟与黑龙江省

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合作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所拥有的尚志分公司的

固化资产出资成立的新公司66%的股权。

●投资金额：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300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了打造公司东北粮食产业基地，扩大大米产能布局，开发优质东北大米和杂粮产品，金

健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食公司）拟与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正公司）进行合作：由天正公司以所拥有的尚志分公司（以下简称尚志分公司）部分

固定资产出资，成立新公司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新公司成立后，粮食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4,300万元收购新公司66%的股权。 本次收购如果顺

利完成，粮食公司将持有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66%的股权，天正公司持有黑龙江金健

天正粮食有限公司34%的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金

健粮食有限公司拟与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作暨对外投资的议

案》。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情况

1、基本情况

黑龙江省天正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由上海牛奶集团持有其65%股份， 黑龙江省

对外经贸集团持有其35%股份。

成立日期：2000年3月23日

法定代表人：杨延中

注册资本：6,347.99万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122号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取得QS认证的预包装食品（粮油）、散装食品（粮油）。 大米生产

加工，水稻、玉米、杂粮收购（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生产蔬菜制品【食用菌制品（干制

食用菌】；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项目除外，国营贸易管理或国家限制项目取得

授权或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农副产品、饲料、化工产品（需专项审批的除外）、速冻食品[速

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食用菌；化肥零售；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煤炭批发经营；仓

储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2、相关财务指标情况

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天正公司总资产为 308,733,138.05元，总负债为216,

920,443.25元，净资产为91,812,694.80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为 51,983,584.25元，净利润为

-16,496,248.46元。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金健粮食有限公司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9月

法定代表人：杨贤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注册地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镇樟木桥居委会崇德路（金健米业大楼）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粮油加工、销售；销售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饲料、油脂化工产品、粮

油机械设备及配件、包装材料；仓储。

2、相关财务指标情况

截止2015年9月30日，粮食公司总资产为22,012.59万元，总负债为10,679.89万元，所有者权

益为11,332.70万元。 2015年1-9月营业收入为25,388.07万元。

三、拟合作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天正公司尚志分公司的固化资产。

2、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粮食收购，大米加工、销售，粮食临储等业务。

3、相关资产情况：

尚志分公司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市经济开发区，成立于2012年7月23日，于2013年12月30日

建成生产基地，2014年1月基地设施投入使用。 尚志分公司占地面积39895平方米（59.81亩），

房屋总建筑面积14818.81平方米，其中办公宿舍大楼1栋（1288平方米），生产车间1栋（3091平

方米），平房仓3栋（8424平方米）、钢板储粮仓4座（仓容3000吨/座），日处理300吨稻谷生产

线1条，配套成品仓库、煤锅炉房、化验室、玉米烘干塔（300吨/日处理）、稻谷烘干塔（150吨/

日处理）各一栋（或一座）。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粮食公司拟与天正公司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主要包括：

1、成立目标公司

在原尚志分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天正公司独立承担的前提下，由天正公司负责组织将尚志

分公司的固化资产出资成立全资的目标公司。 目标公司的名称暂定为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

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黑龙江金健天正粮食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尚志

分公司资产过户所发生的相关税费由天正公司负责与承担。

2、资产评估

公司、粮食公司与天正公司聘请共同认可的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出资范围

资产进行资产评估，作为目标公司的出资资产价格和股权转让的主要参考依据。

3、股权收购

目标公司成立后，由粮食公司以现金方式受让天正公司所持有目标公司的66%的股权。目

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股权评估值作参考， 以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为

准。 粮食公司受让目标公司66%的股权的总价款控制在人民币4,300万元以内。

4、时间安排

天正公司负责并承诺在2016年1月31日之前完成目标公司的注册登记， 并将原尚志分公

司出资范围资产过户至目标公司。

5、其他事项

公司同意目标公司使用"金健"文字的冠名权，有效期自协议签订后6个月。 如股权收购完

成，粮食公司最终控股目标公司，则同意目标公司继续使用"金健"商标（包括含有"金健"字样

的注册商标等）至粮食公司不控股目标公司为止。 如粮食公司在6个月内没有控股目标公司，

则天正公司承诺在1个月之内注销目标公司"金健"文字的冠名。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天正公司合作，能够充分利用尚志分公司现有生产设备、厂房、仓库及平台资

源，为粮食公司粳米提供优良的生产基地及营销网络，加快实现公司的产业升级，完善与扩大

大米产能布局，进一步开拓产品市场。

2、本次交易价格是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交易方式公开、公平、公正，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意见函；

3、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4、合作双方拟签署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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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逐步解决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

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与公司资产的有效互动。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关联

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整合优质粮油资源，解决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粮食集团）与公司存

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经与粮食集团协商，拟由公司受托管理粮食集团所持有的湖南裕湘食品

有限公司100%股权、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霞公司）所持有的长沙新帅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

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湖南湘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粮科技）所持有的湖南

裕湘食品宁乡有限公司82%股权、湖南金健米制食品有限公司82%股权。 托管期限自股权托管

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双方另行签订书面文件终止股权托管协议或公司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标的

股权之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细则指引》等相

关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部分股权资产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金霞公司系粮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湘粮科技同属粮食集团的子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1119号

法定代表人：谢文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0日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加工；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饲料及其添加剂的销售；粮食科技开

发；粮食信息咨询；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油脂、油料的收购；码头货物起卸；仓储服务；会展服

务；房屋修缮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维修养护；清洁环卫管理、绿化管理；以自有资产从事

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其他实业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

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市场经营管理；物流信息管

理；农副产品网上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光伏发电开发利用。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粮食集团总资产为11,109,566,690.53元，总负债为8,700,

391,733.86元， 净资产为2,409,174,956.67元，2014年营业收入为7,797,951,757.61元， 净利润51,

351,171.78元。

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粮食集团总资产为9,398,821,173.20元，总负债为7,028,

230,044.91元，净资产为2,370,591,128.29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为4,877,435,848.84元，净利

润-38,583,828.38元。

2、公司名称：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谢文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9年1月14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大米；粮食收购；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批发；货物中转；仓储服务，饲

料、农副产品、粮食包装材料、饲料及添加剂、化工产品、钢材、纸及纸制品的销售；房屋修缮管

理；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维修养护；清洁环卫管理；绿化管理。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金霞公司总资产为4,823,729,094.77元，总负债为2,494,

028,528.73元， 净资产为2,329,700,566.04元，2014年营业收入为2,782,188,207.96元， 净利润50,

512,275.90元。

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金霞公司总资产为5,165,642,358.78元，总负债为2,843,

811,603.70元，净资产为2,321,830,755.08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为2,060,853,848.51元，净利

润-15,122,482.19元。

3、公司名称：湖南湘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洲大道创业大楼1402室

法定代表人：王致能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普通货运；房地产开发及投资；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进出口的除外）。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湘粮科技总资产为35,003,267.46元，总负债为17,106.00

元，净资产为34,986,161.46元。

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湘粮科技总资产为117,192,205.47元，总负债为9,382,

630.69元，净资产为107,809,574.78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19,743,174.31元，净利润-1,131,

256.47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

1、粮食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镇商业大道南侧

4、法人代表：陈伟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12年3月14日

7、主要经营业务:�挂面、方便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面粉、其他粮食加工品的生产、销售；

餐饮服务 ；经营本公司生产的产品的销售及出口业务，经营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22,

472,201.28元， 总负债为165,312,602.36元， 净资产为57,159,598.92元，2014年营业收入为354,

592,778.95元，净利润7,665,948.26元。

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47,524,738.63元，总

负债为186,512,492.72元， 净资产为61,012,245.91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为300,961,783.28

元，净利润3,854,383.12元。

（二）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1、粮食集团持有其51%股权。

2、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3、住所：祁阳县大村甸镇工业开发区

4、法人代表：李果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伍佰壹拾陆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03年1月24日

7、主要经营业务:�稻谷收购、储存、调运；大米生产、销售；食用植物油生产、销售；食品用

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生产、销售；饲料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156,075,767.69元，总负债为165,979,389.53元，净资产为-9,903,621.84元，2014年营业收入为

95,639,653.63元，净利润2,257,806.71元。

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54,744,881.13

元，总负债为168,366,463.37元，净资产为-13,621,582.24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为128,800,

508.11元，净利润-1,163,328.73元。

（三）长沙新帅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1、金霞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新港街道芙蓉北路1119号

4、法人代表：刘雄赳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15年11月26日

7、主要经营业务:�食用植物油加工；预包装食品、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的批发；普通货物运

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8、当前情况：目前正在办理长沙帅牌油脂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及经营业务的受让事宜，

办理完成后，预计长沙新帅牌油脂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8,900万元。

（四）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限公司

1、金霞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浏阳市镇头镇金田村冯家组

4、法人代表：杨永圣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13年1月15日

7、主要经营业务:�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生产；植物油脂加工产品的研发、加工销

售；生物技术、农业技术、植物油脂加工技术的研发、咨询、推广服务；油茶、油菜、花生种植销

售；农副产品（不含专营专控产品）收购、销售；水产养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87,418,182.86元，总负债为38,702,993.08元，净资产为48,715,189.78元，2014年营业收入

为22,966,697.37元，净利润410,324.08元。

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湖南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1,079,

586.80元，总负债为77,755,183.31元，净资产为53,324,403.48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为104,

458,273.68元，净利润4,609,213.70元。

（五）湖南裕湘食品宁乡有限公司

1、湘粮科技持有其82%股权，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18%股权。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洲大道创业大楼8楼

4、法人代表：李先银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15年5月13日

7、主要经营业务:�米、面制品、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其他未列

明农副食品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湖南裕湘食品宁乡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356,225.66元，总负债为138,580.93元，净资产为217,644.73元。

（六）湖南金健米制食品有限公司

1、湘粮科技持有其82%股权，公司持有其18%股权。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洲大道创业大楼8楼

4、法人代表：肖勋伟

5、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 2015年7月6日

7、主要经营业务:�米、面制品、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销售本公

司生产的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8、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5年10月31日（未经审计），湖南金健米制食品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17,446,528.24元，总负债为9,115,447.87元，净资产为8,331,080.37元，2015年1-10月营业收入

为19,743,174.31元，净利润-923,589.42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粮食集团、金霞公司、湘粮科技分别签署《股权托管协议》（协议中涉及的需股

权托管的6家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托管期限

托管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开始，至托管双方另行签订书面文件终止本协议或受托方通过

合法途径获得标的公司股权之日终止。

（二）托管安排

1、在托管期限内，除另有约定外，受托方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标的公司有效的《公司章程》之规定，全权行使除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处置权及收益

权以外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

2、在托管期限内，委托方继续享有和承担标的公司的所有损益。

3、在托管期限内，委托方应无条件配合受托方行使协议项下的股权托管权利，接受受托

方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委托方名义所作出的任何决定。

4、在托管期限内，标的公司如拟实施担保、重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

生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其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事项，受托方应事前征求委托方的书面同意。

5、在托管期限内，委托方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或因其他方式引起的委托方持有标的公司

的股权增加，委托方需将新增股权及权利交由受托方托管，托管的具体事宜与股权托管协议

约定的股权托管各项安排一致。

6、托管期间，标的公司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其中应由委托方推荐董事、监事的权利由受托

方行使，并按照《公司法》、标的公司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会、股东会选举后任

职，根据《公司法》、标的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应由委托方委派的其他管理人员，由受托方

决定委派。

（三）托管费用

托管费用为每个标的5万元/年，合计30万元/年；单个标的公司股权托管期间不满一个完整的

会计年度的，托管费用计算公式为：托管费用=托管天数×5万元/365天。 托管方于每年的12月

31日前把下一年费用一次性支付至受托方指定账户。

（四）排他性条款

1、托管期限内，委托方如向标的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所持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

权的，受托方享有优先购买权。

2、托管期限内，如标的公司的利润、资产规模及生产经营证照等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

件，委托方同意将标的股权或标的股权对应的资产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经审计、评估后按照公允价格注入受托方。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部分股权资产涉及的关联交易，是为了逐步解决湖

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与公司

资产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发挥集团整体平台效应与优势，符合上市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有积极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关联

交易。 同时，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部分股权资产涉及的关联交易不会改变公司

的合并报表范围。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2015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

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属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

喻建良先生、杨平波女士、戴晓凤女士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均为赞成票。 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战略委员会也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专项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受托管理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部分股权资产，旨在逐步解决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

题，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 公司董事谢文辉先生、杨永圣先生、陈根荣先生、成利平女士因和湖

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联关系，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在遵循市场交易原则和公平协商定价原则下确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我们同意

本次托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1、2014年1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健粮食（益

阳）有限公司委托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竞拍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资产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2月31日，根据金健粮食（益阳）有限公司与粮食集团签订的《关于参

与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资产竞拍的委托协议》和《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拍

卖成交确认书》，金健粮食（益阳）有限公司以人民币3,870万元的价格竞拍获得口口香米业

股份有限公司北洲子镇公司总部的相关资产。

2、2015年1月7日，公司向粮食集团全资子公司湖南金恒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了位于常德

市武陵区紫菱路与荷花路交汇处东北角"紫禁城·金色世纪"10号楼102房、103房、202房、203房

共四套房产，面积共计314.93m2，价格共计309.78万元。

3、公司2015年1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2015年2月10日召开的公

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收购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公司放弃了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

4、2015年2月13日，公司与粮食集团签订了《"金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同意将已注册的

"金健"商标涉及第3564256号第29类（茶籽油）的商标专有权许可给粮食集团使用，使用日期

为 2015年2月14日至2017年2月13日，使用费用为40万元/年。

5、2015年4月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立湖南金

健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湘粮科技共同投资设立湖南金

健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暂定名），主要从事冷冻食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新公司拟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其中湘粮科技以现金出资8,2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82%；公司以现金出资1,800万

元，占出资比例的18%。

6、2015年6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立湖南金

健米制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湘粮科技共同投资设立湖南金健

米制品有限公司（暂定名），主要从事米制品制造，方便食品制造，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 新

公司拟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湘粮科技以现金出资4,1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82%；公司以

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高科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9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18%。

八、备查文件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3、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函；

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意见函；

5、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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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第三笔搬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补偿款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集团"）及本公司（以下简称"

天兴仪表"） 均属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于2011年1月28日签署协议范围

内的政策性调迁企业， 因龙泉驿区国有土地储备中心需对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办事处来龙村区

域的国有土地进行征收，涉及本公司在该区域的房屋建筑物需要进行搬迁。由于本次收购标的

中的土地产权属于天兴集团，而大部份房产产权属于天兴仪表，根据地方政府规定，应以天兴

集团名义与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心签定《国有土地收购合同》。

2013年12月26日,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心与天兴集团签订了《国有土地收购合同》，

收购天兴集团位于龙泉驿区十陵镇的四宗国有工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收购宗地上的构筑物、

附作物。

2014年3月7日，本公司与天兴集团签订《国有土地征收赔偿款分配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

为：经天兴集团与天兴仪表协商并签订协议，以天兴集团名义与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心

签定《国有土地收购合同》，所获赔偿价款总额按照天兴集团50.1％、天兴仪表49.9％进行分

配，所属天兴仪表的赔偿款由天兴集团代收后于15个工作日内转付给天兴仪表。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

关情况详见公司2014年3月8日及2014年6月28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上的 《关于房产随土地收储的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公司本次收到补偿款的情况

目前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心支付了第三笔搬迁补偿款，2015年12月24日, 本公司已

收到天兴集团转付的第三笔搬迁补偿款4591.65088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搬迁补偿款9032.75088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搬迁属于政策性搬迁。 对于上述搬迁补偿款，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

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

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

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由全体股东共享。 本次收到的搬迁补偿款对公

司当期利润无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关注其余补偿款的到位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52� � �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2015－082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奖励资金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近期收到武穴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湖北省生物医药产业龙头企业奖励的通

知》:其根据省生物产业发展暨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做好省生

物产业龙头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鄂生物发［2012］1号）精神，本公司被省委省政府列入

龙头企业，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鄂发［2011］5号），支持一批生物产业企业做大做强，带动全省生物产业更快更好发

展，经市政府同意奖励本公司2000万元。

本公司现已收到上述资金2000万元。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有关规定，对该项政府奖励资金进行会计处理，上述款项计入2015年度营业外收入。 具体会

计处理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5-099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事宜，于

2015年7月7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临时停牌。 2015年10月22�日（星期三）公司发布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83），确认本次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分别于2015年10月29日、11月5日、11月12日、12月4日、12月11日、12月18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86、2015-087、2015-088、2015-094、2015-097、

2015-098）。经申请，2015年11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的公告》（编号：2015-089）。 2015年11月25�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编号：2015-092）。 2015年11月2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暨延期

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93）。

本次停牌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公司拟发行股份收购华源农业（大连） 有限公

司、黑龙江省北味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吉林市 鑫海实业有限公

司上述标的公司股权并配套融资。 该事项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停牌期间，公司与标的公司进行了深入的接触和商谈，就本次重组事项会同相关方进行

了大量的沟通及论证。 与此同时，公司组建了项目团队积极开展尽职调查等工作，团队成员

包括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审计机

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2月10日，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预计公司股票于2016年1月7日复牌。

二、继续停牌期间工作安排及承诺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协调有关各方加速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

各项工作。 公司承诺争取在2016年1月7日前召开董事会并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年修订）》 要求的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不晚于2016年1月7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

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公告，公司股票同时

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披露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复牌交易。

继续停牌期间，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305� � �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15-094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完成

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5年12月15日，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许晓明

先生与许棠女士、许榕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许晓明先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

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2%）转让至许棠女士、许榕先生。 其中

5,700万股股份转让给许棠，5,700万股股份转让给许榕。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015年12月2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协议转让给受让方许棠女士、许榕先生的共计11,400万股股份于2015年12月22日完成了

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证券过户登记完成后许晓明先生持有公司35,409.3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4.28%；许

棠女士持有公司5,7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1%；许榕先生持有公司5,7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91%。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2015－025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2015年12月

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2月19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公

司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董事张红鹰女士因有事委托董事易国华先生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采取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转让参股公司20%股权的议案》。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20%股权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另行公告的 《公司转让参股公司20%股权

的公告》(临2015－02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2015-026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公司为优化资本和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零售主业发展，将持有的武汉烽火网

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烽火网络” ）20%股权转让给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烽火集成” ）。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

本次转让股权已经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转让股权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0100744771385L；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注册资本：402,624,200元；

法定代表：姚明远；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的工程

设计、施工、系统集成；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生产、销售；网络及数据通信产品的生产、

销售；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维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烽火集成经审计的总资产1,719,285,561.29?元，负债总额1,247,564,

348.79?元，净资产471,721,212.50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750,311,142.30元，利润总额271,186,

275.82?元，净利润261,989,455.91元。

烽火集成公司与本公司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武汉烽火网络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00000103136；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 ，注册资本：75000000.00元；法定代

表人：何书平 ；经营范围：网络产品、通信技术与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专用集成电路、相

关元器件、零部件及材料等开发、研制、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烽火网络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5850 78%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 20%

吴光钦

150 2%

（二）主要账务数据

烽火网络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审

计报告，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情况为：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0,675,039.69 708,811,416.63

负债总额

631,990,657.29 550,595,785.45

流动负债总额

614,008,306.62 533,900,132.10

净资产

158,684,382.40 158,215,631.18

财务指标

2015

年

1

—

6

月（经审计）

201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7,876,901.76 459,640,791.96

利润总额

-595,271.86 -40,549,753.95

净利润

468,751.22 -38,538,272.24

（三）公司本次转让的烽火网络 20％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为烽火网络提供担保，也没有委托其进行理财，该公司未占

用本公司资金。

（五）公司将持有的烽火网络20％的股权转让给烽火集成。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烽火网络的股权。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甲方）：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二）交易内容：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武汉烽火网络有限责任公司20％

的股权转让给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三） 交易金额：人民币3,500万元。

（四）支付方式：股权转让款以现金的方式进行支付。 首次付款：乙方于转让协议生效后

五个工作日之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的50%，即人民币1750万元（人民币壹仟柒佰伍拾

万元）；第二次付款：乙方于股权交割日后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剩余部

分，即人民币1750万元（人民币壹仟柒佰伍拾万元）。

（五）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经甲乙双方签署，自甲乙双方履行各自内部审批程序，

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保持有效直至协议拟定的交易最终完成。 双方约定，如无其他需审

批事项，则协议生效日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之日。

（六）定价政策：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以烽火网络 2015�年6月30�日经审计（天职业字

[2015]12386号）、评估（鄂众联评报字[2015]第1175号）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经审计、评估

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2.12元／股、2.31元／股；结合烽火网络目前的经营及债权、债务情况，经

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确定，按每股净资产2.33元／股转让，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3,500万元。

（七）在本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甲方按本协议约定，配合乙方完成将

股权转让所涉及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完成股权交割。

四、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事项，也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 本次转

让股份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股权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本和资产结构，围绕企业发展战略，集中资源和力量加

快零售主业发展。

本次出售股权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如股权转让完成，公司实现转让投资收益预计为

-147万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能促进公司优化资本和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零售主业发展。 转让的

标的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交易价

格合理。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

3、《股权转让协议书》；

4、审计报告；

5、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2015年12月24日召开， 我们作为

该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董事会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核，现就本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20%股权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将所持有的武汉烽火网络有限责任公司20%股权转让给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

公司，是为了优化资本和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零售主业发展。 转让的标的已经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及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交易价格合理。 本次

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汪海粟、赵家仪、谢获宝

201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89� � �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15-086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李

振国先生通知，李振国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了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李振国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3968万股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占公

司总股本的13.33%。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

日为2015年12月24日，质押期限自股份质押登记之日起至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振国先生持有公司8350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06%；

本次股权质押后，李振国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数量为83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06%，

占李振国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2015-128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烟台新潮秦皇体育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之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1月27日，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志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了《烟台新潮秦皇体育娱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

让协议书》"）。 2015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了上述《股权转

让协议书》的全部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和2015年12月15日披露的公告。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在2015年12月20日之前，北京志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

公司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计人民币【14,000.00】万元，剩余交易价款在2016年12月1日之前支

付完毕。 ""在北京志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5个工作日内，

公司、北京志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当向目标公司书面通知股权转让情况，并配合目标公司办

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

截止目前， 公司已收到北京志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的全部第一期交易价款合

计14,000.00万元人民币。 同时，烟台新潮秦皇体育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已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鉴此，烟台新潮秦皇体育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已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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